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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品質管理資料（包括品質管理計畫書、建築材料規格、品質檢驗記錄

    及證明文件）：品質管理資料應經營造業技師及監造人查核章負責，

    並由承造人依下列規定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（以下簡稱建管處）申

    請備查。

（一）申報開工時，施工計畫書內應包含品質管理，詳細說明為達成設計

      要求所用材料之品質及施工管理計畫。

（二）申報二樓版、屋頂版勘驗及申請使用執照時，應檢附基礎、二樓版

      及屋頂版有關建築材料之品質管理資料。

（三）其餘各施工階段之品質管理資料應置於工地以備查核。


